
國立中山大學附中 108 學年度小論文寫作比賽實施要點 

108 年 08 月 30 日校長核定實施 

壹、依據：教育部國教署 108 年 7 月 31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086317 號函頒佈「全國高級

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實施計畫」辦理。 

貳、實施目的： 

一、培養中學生從事研究之風氣，透過閱讀與討論，增進自學能力。 

二、推廣圖書館利用教育，引導同學深度利用圖書館各項資源 

參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教署。 

肆、辦理單位：本校圖書館。 

伍、實施對象：本校高中部學生。  

陸、投稿參賽時間： 

上學期為 09 月 01 日起至 10 月 30 日中午 12：00 止。 

下學期為 02 月 01 日起至 03 月 25 日中午 12：00 止。 

柒、投稿網站：中學生網站（http://www.shs.edu.tw/）。 

捌、參賽方式： 

一、小論文主題共分 21 類(工程技術、化學、文學、史地、生物、地球科學、法政、物

理、英文寫作、家事、海事水產、健康與護理、商業、國防、教育、資訊、農業、

數學、藝術、體育、觀光餐旅)，請同學擇一主題參賽。  

二、各校應先辦理校內初賽，再擇優作品參加投稿，投稿至中學生網站之作品須由學生

簽立作品未抄襲之切結書才能參賽，未簽立者由原學校刪除作品。  

三、每人每次限投稿作品 1 篇，各校投稿篇數以各校班級數為上限（不含國中部班級數），

若投稿篇數超過規定篇數，則由校內自訂控管方式。 

四、作品封面自成一頁，封面須註明投稿類別、作品名稱、校名、參賽人員與指導老師，

作品含封面不得超過 11 頁。  

五、個人或小組參賽皆可，惟小組成員需同校同年級(可不同班)，且最多 3 人為一小組。  

六、可用英文撰寫。  

七、引用參考資料（單一書籍、期刊、報紙等）之原文不得超過 50 字（不含標點符號），

並請以粗體並加「」標明，引用結束需標明（作者，年代）；參考資料至少 3 篇，

不得全部來自網站。【嚴禁引用論壇、問答或聊天網站內容，建議引用其有效之資

料來源。引用維基百科資料時，建議引用其文獻資料或參考資料，不建議引用維基

百科內容文字】 

八、小論文篇幅以 A4 直式紙張 4 至 10 頁(不含封面)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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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作品須以「PDF」檔投稿，檔案大小（含圖檔）不得超過 2MB。 

十、小論文引註資料格式請以 APA 論文格式為準。(請參閱中學生網站) 

玖、初選流程： 

一、所有參賽投稿者，需依小論文比賽相關規定、時間及格式，上傳至中學生網站，並

繳交「未抄襲切結書」至圖書館。 

二、中學生網站截稿後三天內，則由各領域（國、英、數、自、社、藝）推派代表 2 人， 

組成評審團，進行校內初選，遴選出最優 18 篇作品代表本校參加校外賽。 

壹拾、 敘獎 

一、參加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經主辦單位評審，分別錄取特優、優等、甲

等，頒發獎狀以資鼓勵。 

二、學生投稿經校外評審為特優者，記嘉獎貳次；優等及甲等者，記嘉獎乙次。 

三、老師指導學生參賽，獲得特優者，指導老師敘嘉獎乙次，同一學期同一位教師至多

敘嘉獎兩次。 

壹拾壹、學生作品不得抄襲、模仿、改編、譯自外文或頂用他人名義參賽，如有上述情形，

除取消資格、追回獎狀、並依校規議處。因侵犯他人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而涉訟，

自負一切法律責任。 

壹拾貳、本實施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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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附中參加中學生網站寫作比賽作品未抄襲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參加教育部中學生網站舉辦之         梯次小論文

寫作比賽，具結文章內容絕無抄襲之處，若有抄襲，願自負全責，接

受校規懲處，並取消得獎資格。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月  日 

備註： 

1. 學生作品若有涉及抄襲，經檢舉且查證屬實者，將通知學校議處，並永

久停權。另該生所屬之學校則停權一學期不得參賽。 

2. 抄襲定義：依據中學生網站「小論文格式說明暨評審要點」，文中引用

別人資料時需加註資料來源，若直接引用原文，請以粗體並加「」標明，

引用結束需標明（作者，年代），並於「肆●引註資料」段說明資料來

源。 ⋯【注意：引用參考資料（單一書籍、期刊、報紙 ）之原文不得超過

50字，詩文、劇本、法律條文等不在此限。】 

 

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

具 結 人    

班    級    

學    號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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